
绍学院元培教〔2015〕 32号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检测  及抄袭行为处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学生学术道德建设，规范学生学术行为，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2012年第34号令）文件要求，结合我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检测对象和主体

本科应届毕业生拟参加答辩的毕业设计（论文）正文为检测对象。各系为检测主体。

二、检测软件和方式

采用同方知网“PMLC大学生论文管理系统”为专门检测软件。首次检测安排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前2周。同份毕业设计（论文）的检测次数一般不超过2次。

三、抄袭行为的界定、认定标准

1.抄袭行为的界定

本办法所指抄袭是学生把他人具有著作权的内容，如学术观点、数据资料、内容情节、架构或研究成果等，原封不动或虽改变形式但未改变内在本质使用于本人毕业设计（论文）中，且不注明出处的行为；或虽注明出处，但引用比例失当的行为。

2.抄袭行为认定标准

具有以下行为之一，应认定为抄袭：

第一条　全文引用均未注明来源出处、被读者普遍误认为是其原创的；或不论重复字数多少，其表述的核心思想、关键论证、关键数据图表抄袭他人的。

第二条　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300字且未注明出处的。

第三条　使用他人已发表的数据、图表等内容未经授权或未注明出处的。

第四条　中文原文复制或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及重排句子顺序复制他人作品内容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30% 。引用法律法规，政府公文 ，时事新闻，名人名言，经典词诗，古籍书，公认的原理、方法和公式，通用数表等内容除外。

第五条　将外文参考文献直接翻译或在翻译中改变字词、重排句子顺序等用于自己的论文中且总字数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30% 。引用外文法律法规，政府公文 ，时事新闻，名人名言，经典词诗，古籍书，公认的原理、方法和公式，通用数表等内容除外。

第六条　照搬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计和问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明借鉴来源的。

3.抄袭程度的认定

抄袭程度分为轻度抄袭、中度抄袭、严重抄袭三类：

(1) 具备抄袭行为第二条至第六条中任一条的，认定为轻度抄袭；

(2) 具备抄袭行为第二条至第六条中任两条的，或超过上述有数量规定抄袭行为之一的50%，认定为中度抄袭；

(3) 具备抄袭行为中第一条的，或具备抄袭行为第二条至第六条中任三条的，或超过上述有数量规定抄袭行为之一的 100%，认定为严重抄袭。

四、抄袭行为处理办法

1.对首次检测被认定为抄袭的学生，取消其首次答辨资格，责令其修改并重新检测和认定，检测认定通过后参加再次答辨。 

2.对最后次检测后毕业设计(论文))被认定为轻度抄袭的学生，其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最高为及格；

3.对最后次检测后毕业设计(论文))被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为中度及以上抄袭程度的学生，其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零分计。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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